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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北大学博士后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湖北大学博士后考核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湖 北 大 学

2015 年 4 月 14 日

湖北大学文件
校人字﹝2015﹞5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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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大学博士后考核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博士后的在站管理，提高博士后素质，根据

国家及湖北省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博士后考核对象为经全国和湖北省博士后管委会批

准，进入我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

后。

第三条 博士后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、专家意见与群众意

见相结合、平时表现与研究成果相结合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博士后考核内容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 4 个方面，重

点考核科研工作实绩。德，是指政治、思想和道德品质表现；能，

是指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；勤，是指工作态度和工作量；绩，是

指科研成果、效益和贡献。考核分为中期考核和出站考核：

（一）中期考核。博士后进站满 1 年必须进行中期考核。

中期考核分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 4 个等次。

1.优秀：按时完成阶段工作，具备学校职称评定文件中教

学科研并重型副教授科研条件的选项条件之一，考核小组评价优

秀。

2.合格：按时完成阶段工作、研究项目进展顺利，考核小

组评价合格。

3.基本合格：基本完成阶段工作，考核小组评价基本合格。

4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考核定为不合格：

（1）不参加政治、业务学习，科研能力差，没有按计划完

成阶段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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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符合《湖北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细则》第二十条

规定的应予退站情形之一的。

（二）出站考核。出站考核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 3 个等

次。

1.优秀：圆满完成工作目标，具备学校职称评定文件中教

学科研并重型副教授科研条件，考核小组评价优秀。

2.合格：完成工作目标，具备学校职称评定文件中教学科

研并重型副教授科研条件的选项条件之一，考核小组评价合格。

3.不合格。未达到“合格”条件者，考核等次定为不合格。

考核不合格者，按退站处理，不授予博士后证书。

第五条 考核组织与程序

中期考核、出站考核的考核小组均由设站单位领导、流动

站负责人、博士后合作导师及相关学科专家等组成，一般不得少

于 7 人，其中外单位同行专家不得少于 2 名。博士后的合作导师

参与考核，但不参与投票和综合评议。

（一）中期考核。中期考核在进站 1 年后的 2 个月内完成。

博士后须填写《湖北大学博士后中期考核表》，经考核小组评议

拟定考核等次，并加盖学院行政章后报校博管会审定。

（二）出站考核。出站考核在进站第二年的最后 1 个月内

完成（获准延期出站的在获准期的最后 1 个月内完成）。博士后

须填写《湖北大学博士后出站考核表》，并向考核小组提交全国

博管会统一规定格式的“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”。校博管办将博

士后研究工作报告送 2 位校外专家评审。同时，由学院组织博士



－4－

后出站报告会，博士后向考核小组汇报自己在站期间的工作情

况，回答考核组成员提出的问题。

考核小组结合专家评价和博士后日常表现，从政治思想、

学术水平、业务能力、科研成果等方面对博士后进行综合考核，

提出考核等次意见，报校博管会审定。

第六条 考核结果运用。博士后的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。

（一）中期、出站考核为优秀者，分别给予 1000 元、5000

元奖励。

（二）中期考核基本合格者，限期 3 个月内进行整改；中

期考核不合格或整改仍未达到要求者，报省博管办审批，作退站

处理；出站考核不合格者不授予博士后证书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湖北大学博士后考

核暂行办法》（校人字﹝2010﹞1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湖北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5 年 4 月 14 日印发

校对:高连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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